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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輔導各系、學位學程學會會費

(以下簡稱系會費)支用管理情形，保障系、學位學程學會(以下簡稱系會)會員權益，特

訂定系學會會費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系會費來源收入如下 

（一） 系會員繳納之會費：會費收取金額由系學會指導老師、系學會幹部及各班班代表

共同討論議決之。 

（二） 學校補助之各項經費 

（三） 其他收入 

三、 系會費公共帳戶管理 

（一） 系會需設置公共帳戶管理所有系會費，由系會幹部產生帳戶負責人，每學年依任

期由輔導單位出具公文向郵局變更負責人。 

（二） 公共帳戶至少需有帳戶負責人私章、指導老師私章或各系、學位學程單位章及系

學會會章等 3個印鑑。 

（三） 公共帳戶存簿與印鑑至少需由 2人以上分開保管。 

四、 收退費機制 

（一） 系會費收取不得列為註冊條件。 

（二） 系會費收取得依據學生家庭環境及經濟狀況，訂定分期繳納方式或免收相關規

定。 

（三） 凡系會會員於學期中轉系、轉學、休學或退學者，得申請退費，其退費標準由各

系、學位學程學會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另訂之。 

五、 公開徵信機制 

（一） 系會費動支均應詳載經費用途與說明，定期於網頁、系辦公室及系會公佈欄公

告周知。 

（二） 每學期應於系週會公開說明當學期系會費收支情形，並有接受相關提問義務。 

六、 系會交接時需詳列系會費年度收支結算表，經系會指導老師確認及監交，始完成交接程

序。若有帳目不清，按校規議處 

七、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